岳环评〔2024〕58号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临湘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临湘市团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临湘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你单位《关于申请临湘市团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的函》、《岳阳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临湘市团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岳环事评估〔2024〕63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临湘分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团湾水库工程位于临湘市詹桥镇团湾村境内，所在河流为游港河，属于新墙河上游北源游港河—团湾港，地理位置为东经113°34′49″，北纬29°19′44″，是一座具有灌溉、供水、发电等综合性效益的中型水利工程。团湾水库正常蓄水位193.28m，正常库容4150万m3；校核洪水位196.58m，总库容5037万m3；死水位162.28m，死库容256.8万m3，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溢洪道、灌溉及供水灌溉引水隧洞等建筑物组成。2020年5月，临湘市团湾水库管理所委托设计公司对团湾水库坝址进行了大坝安全鉴定，经湖南省水利厅审定，大坝安全类别评价为三类坝，需尽快对团湾水库大坝进行除险加固。为消除水库风险隐患，确保水库安全运行，临湘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进行临湘市团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建设。
本工程属于现有水利工程的除险加固，在原有工程范围内施工，不涉及新增永久占地，总投资580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8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①大坝加固工程。清理大坝上游坡162.28m以上钙化层及风化干砌石，修复上游干砌石护坡及反滤层，拆除重建上游坝坡台阶、马道，修复下游踏步、排水沟，库名修复；结合坝体防渗拆除重建防浪墙和砼路面，新建坝顶防护栏杆、公示牌和路灯；将帷幕灌浆延伸至两岸山体及溢洪道，使其达到规范要求。②溢洪道加固工程。拆除重建一级道洪道泄槽末端及消力池段；拆除重建一级溢洪道连接段底板和左岸边坡；拆除重建二级溢洪道泄槽底板，出口新建挑流鼻坎；对二级溢洪道两侧岩体进行削坡减载，削坡后挂网喷混凝土。③输水隧洞翻修工程。加固取水塔及工作桥，更换闸门吊杆，闸门除锈防腐，增加开关保护罩和电缆保护套管，增设启闭机备用电源；对取水塔周边风化边坡采取喷锚支护加固；对原导流隧洞进行封堵，对引水隧洞衬砌混凝土进行修复、回填灌浆处理，更换放空闸阀。④边坡加固工程。对坝内崩塌岸坡进行削坡减载、喷锚支护；对上部开裂防汛公路段进行削坡减载+拆除重建挡墙+防汛公路移位，并做好坡面排水。⑤其他主体工程。完善大坝检测设施及配置自动化、信息化设施；重建防汛仓库；对坝体及大坝周边白蚁进行防治。⑥配套的辅助、临时和环保等工程。工程各项施工材料均为外购，不设置土料场（取土场）、石料场、弃渣场、储油设施；设施工营地1处，利用团湾水库管理所前坪，不涉及额外临时占地。

根据湖南先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临湘市团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基本内容、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和《岳阳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临湘市团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以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临湘分局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在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专家和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通过在施工区域设置围档、定期洒水降尘、施工弃渣及时清运、物料遮盖、车辆冲洗、卸料过程设置挡板遮盖、大风天禁止作业、施工六个百分百等措施减少场地扬尘。通过选用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施工机械和带有封闭式车厢的运输车辆、加强设备定期维修保养、车辆限速等措施减小运输扬尘和机械燃油废气对周边环境影响。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基坑废水以及灌浆废水经收集处理后，回用于混凝土养护、洒水抑尘以及车辆冲洗，多余废水用于绿化，不外排；车辆及机械设备冲洗废水经收集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团湾水库管理所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还田，不外排。废水均不外排，严禁施工废水流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运营期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力度，设立警示牌，禁止在河、库两岸堆置或存放固体废物；加强水质监测，及时了解水质状况、洞悉水环境风险，保障水库供水安全。
（三）加强施工期饮用水源保护。工程涉及临湘市詹桥镇团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有关文件，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工作。规范施工过程的各项废水防治措施，保证施工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禁止在水源保护区内开展一切不必要的活动，控制施工作业带范围，减少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区域使用临时界桩圈定，树立警示牌和宣传牌，加强施工人员教育管理，提高施工人员对水源保护的意识；落实水土保持方案，采取雨水渠、临时沉淀池等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枯水期施工，在坝前低高程作业面施工过程中，水位泄放至死水位以下，团湾水库停止供水，利用栗楠水库作为替代水源，不在水库中设置新的取水点；同时，在坝前低高程作业面施工结束后，在水库蓄水前对施工作业面进行全面清理，严禁施工过程的垃圾或油污等进入库区水体内。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暂存和处理，并建立固体废物产生、储存、处置等环节管理台账，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等相关要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五）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施工管理，科学文明施工。通过合规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调整施工布局、设置临时声屏障、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机械设备维保、降低车速、限制鸣笛等措施，确保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标准。
（六）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及运营期各类污废水、固体废物应按本报告书要求进行处理和处置，避免污染工程周边地下水、土壤环境。各废污水处理构筑物做好防渗措施；加强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杜绝机械设备油类的跑、冒、滴、漏污染土壤和水体；做好植被恢复工作，增加植被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
（七）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管理、监理，优化工程设计、施工方案、规范施工活动。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控制库区水位做到干地施工以减少施工对水生生态环境影响；根据有关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避开特殊时段；严守施工红线，优化工程布置，采取“永临结合”的方式，尽量减小对植被占用的影响；加强施工机械管理；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设置生态保护警示牌，禁止施工人员越界施工、砍伐林木、捕猎野生动物等，减少对陆生和水生生境的破坏。做好施工期环境监测，施工过程应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减少对植被的破坏；施工结束后，对各施工迹地及时实施生态修复。

（八）加强环境管理，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及环保人员，加强机械设备的检修保养及工人、管理人员培训工作，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确保周边环境安全。加强日常管理与环境监测工作，及时了解水源保护区水质状况，发现水质污染等异常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使污染得到治理，切实保障饮用水安全。

三、你单位应于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临湘分局、湖南先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临湘分局负责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0月25日


